
国金资管-景熠 1 号中小微企业融资支持 1 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（可续发型）资

产服务机构年度报告

(报告日：2026 年 03 月 16 日)

本报告内容依据中粮信托有限责任公司(作为资产服务机构一)、平安融易(江

苏)融资担保有限公司(作为资产服务机构二)与国金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(作为

管理人)签订的《国金资管-景熠 1 号中小微企业融资支持 1 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

（可续发型）服务协议》(“《服务协议》”)而编制。本报告金额单位均以人民币

计。

 报告期间：[2025-01-01]至[2025-12-311]

 权利完善事件说明

权利完善事件 是 否

a 发生任何一起资产服务机构解任事件，导致资产服务机构被解任； 否

b 借款人未履行其在基础合同项下的任何义务，且保证人未承担其在保

证担保承诺函项下的保证责任以致管理人须以自己的名义提起法律

诉讼或仲裁。

否

 资产服务机构解任事件说明

资产服务机构解任事件（就资产服务机构一而言） 是 否

a 资产服务机构一未能根据《服务协议》于回收款转付日及时划款，且

经管理人通知后 3 个工作日内仍未付款(除非由于资产服务机构一不

能控制的技术故障、计算机故障或电汇支付系统故障导致未能及时付

款，而使该付款到期日顺延)；

否

b 发生与资产服务机构一有关的丧失清偿能力事件； 否

c 资产服务机构一未能保持履行《服务协议》项下实质性义务所需的资

格、许可、批准、授权和/或同意，或上述资格、许可、批准、授权

和/或同意被中止、收回或撤销；

否

d 资产服务机构一严重违反：(1)除付款义务以外的《服务协议》项下

的其他义务；(2)资产服务机构一在专项计划文件中所做的任何陈述

和保证，且在资产服务机构一实际得知(不管是否收到管理人的通知)

该等违约行为后，该行为仍持续超过 15 个工作日，以致对基础资产

的回收产生重大不利影响；

否

1 实际计算期间为 2024 年 12 月 25 日（含）至 2025 年 12 月 25 日（不含）。



e 有控制权的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大会经合理判断并审议后认为已经

发生与资产服务机构一有关的重大不利变化。
否

资产服务机构解任事件（就资产服务机构二而言） 是 否

a 发生与资产服务机构二有关的丧失清偿能力事件； 否

b 资产服务机构二未能保持履行《服务协议》项下实质性义务所需的资

格、许可、批准、授权和/或同意，或上述资格、许可、批准、授权

和/或同意被中止、收回或撤销；

否

c 资产服务机构二未能于资产服务机构报告日当日或之前交付前一个

收款期间的《月度资产服务机构报告》，或资产服务机构二未能自专

项计划设立日后每年 4 月 30 日前交付《年度资产服务机构报告》，

且在管理人通知资产服务机构提供该等报告日后 10 个工作日内仍未

提交(除非由于资产服务机构二不能控制的技术故障、计算机故障或

电汇支付系统故障导致未能及时提供，而使资产服务机构二提供《资

产服务机构报告》的日期延后)；

否

d 资产服务机构二严重违反：(1)除提供报告义务以外的《服务协议》

项下的其他义务；(2)资产服务机构二在专项计划文件中所做的任何

陈述和保证，且在资产服务机构二实际得知(不管是否收到管理人的

通知)该等违约行为后，该行为仍持续超过 15 个工作日，以致对基础

资产的回收产生重大不利影响；

否

e 有控制权的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大会经合理判断并审议后认为已经

发生与资产服务机构二有关的重大不利变化；
否

f 仅在平安担保为资产服务机构二时，资产服务机构二未能落实《服务

协议》的约定，在专项计划设立日后 90 个自然日内，仍未能按照《服

务协议》的约定对《服务协议》指明的基础资产文件原件进行保管。

否

 违约事件说明

违约事件 是 否

a 在任一兑付日前的管理人分配日专项计划账户内可供分配的资金不

足以支付相应的兑付日应付的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的预期收益；

否

b 在专项计划触发不予接续发行事件后，非现基础资产回购义务人未按

照《资产回购协议》的约定回购非现基础资产并按时足额支付非现基

础资产回购价款导致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未能于预期到期日获得预

期收益及未偿本金余额的足额兑付；

否

c 在法定到期日后 10个工作日内(或在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大会允许的

宽限期内)专项计划账户内可供分配的资金不足以支付完毕优先级资

产支持证券的全部未偿本金；

否



d 专项计划文件的相关方(包括但不限于管理人、原始权益人、资产服

务机构、托管人)的主要相关义务未能履行或实现，导致对专项计划

产生重大不利影响，该重大不利影响情形在出现后 30 个自然日内仍

未能得到补正或改善。

否

 加速清偿事件说明

加速清偿事件 是 否

自动生效的加速清偿事件： 否

a 原始权益人发生任何丧失清偿能力事件； 否

b 基础资产的逾期率高于 5%； 否

c 发生任何资产服务机构解任事件，且在 90 个自然日内仍无法找到合

格的继任资产服务机构；

否

d 根据专项计划文件的约定，需要更换管理人或托管人，但在 90 个自

然日内，仍无法找到合格的继任的管理人或托管人。

否

需经宣布生效的加速清偿事件： 否

e 除标准条款另有约定外，原始权益人或资产服务机构未能履行或遵守

其在专项计划文件项下的任何主要义务，并且管理人合理地认为该等

行为无法补救或在管理人发出要求其补救的书面通知后 30 天内未能

得到补救；

否

f 原始权益人在专项计划文件中提供的任何陈述、保证(“资产保证”除

外)在提供时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；

否

g 发生对资产服务机构、原始权益人、管理人或者基础资产有重大不利

影响的事件；

否

h 专项计划文件全部或部分被终止，成为或将成为无效、违法或不可根

据其条款主张权利，并由此产生重大不利影响。

否

 基础资产回收统计

(1) 基础资产回收情况：

期初基础资产余额  582,431,634.31 

当期收到的回收款  395,106,643.58 

当期收到基础资产本金  346,747,199.28 

当期收到基础资产利息  48,359,444.30 

当期收到其他收入  -   

期末基础资产余额  235,684,435.03 

期初尚未到期的合同数 1263

当期终止的合同数 478



期末尚未终止的合同数 785

(2) 本报告期间资产池资产状态特征

状态
基础资产

笔数

占基准日基础资

产笔数百分比
本金余额

占基准日未偿贷款

本金余额百分比

正常 769 50.99%  229,889,600.01 28.74%

逾期[1,30] 4 0.27%  1,190,715.69 0.15%

逾期(30,90] 11 0.73%  3,595,554.28 0.45%

结清 724 48.01%  388,999,487.74 48.62%

违约基础资产(未

被核销)
0 0.00% 0.00 0.00%

 违约基础资产情况

前一报告期间截

止日累计
本报告期间

本报告期间截止日累

计

基 础

资 产

笔数

未 偿 贷

款 本 金

余额

基 础 资

产笔数

未 偿 贷

款 本 金

余额

基础资产

笔数

未 偿 贷

款 本 金

余额

新增违约基础资产

1.本收款期内新增拖欠超

过 90 个自然日的基础资

产

/ / / / / /

2.本收款期内被重组、重

新确定还款计划或展期的

风险类基础资产

/ / / / / /

违约基础资产的回收金额 / / /

违约基础资产占基准日资

产池余额的比例

/ / /

 违约基础资产在本报告期间期末所处的处置状态

处置状态分类
违约基础资
产笔数

占初始起算日资产
池资产笔数百分比

违约时点未偿本
金余额

占初始起算日
资产池余额百

分比



经处置目前无
拖欠

/ / / /

非诉讼类处置 / / / /
诉讼处置: / / / /

进入诉讼准备
程序

/ / / /

进入法庭受理
程序

/ / / /

进入执行拍卖
程序

/ / / /

经处置已结清 / / / /
经处置已核销 / / / /

合计 / / / /

 不合格基础资产的赎回

被赎回基础资产的使

用方名称

赎回时

间

被赎回基础资产的未偿贷

款本金余额

赎回价

格
赎回原因

/ / / / /

 当期违约基础资产处置执行费用和扣除信息

借 款

人 姓

名

基 础 合

同

约 定

的 到

期日

处

置

时

间

处

置

预

算

已 产 生

执 行 费

用

本 期 违 约

基 础 资 产

回收金额(a)

本期扣除的

违约基础资

产执行费用

(b)

违约基础

资产净回

收 金 额

(a-b)

/ / / / / / / / 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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